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 用地面积（ha） 占总用地比例（%）

10
工矿用地 8230.46 0.82 67.72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8230.46 0.82 67.72 

12
交通运输用地 1348.86 0.13 11.10 

12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1348.86 0.13 11.10 

14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2402.21 0.24 19.77 

1401 公园绿地 61.53 0.01 0.51 

1402 防护绿地 2340.68 0.23 19.26 

建设用地 11981.53 1.20 98.59 

17
陆地水域 171.60 0.02 1.41 

1701 河流水面 171.60 0.02 1.41 

非建设用地 171.60 0.02 1.41 

总用地 12153.13 1.2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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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02） 1401 公园绿地 61.53 / / / / / / 85 29.70 70.00 / 100 30 / 80

06-01（03） 1402 防护绿地 2340.68 / / / / /

该项目指标
计算以证载
面积计算为

准。

85 29.70 70.00 / 100 30 / 80

06-01（04） 1701 河流水面 169.68 / / / / / / / / / / / / / /

06-01（05） 1701 河流水面 1.92 / / / / / / / / / / / / / /

1、本规划是中山市坦洲镇群联村(C2302单元)06街区06-01(01)、06-01(02) 、
06-01(03)、06-01(04)、06-01(05)地块建设和开发的法定指导性文件，自本
规划批准之日起，规划范围内的一切建设和土地利用活动，均应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规定，遵照本规划执行。
2、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限，并不一定代表实际开发的用地红线范围，在具体
的开发建设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细分地块进行了合并或对地块进行了细分。
3、建筑退让细则应参照《中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2023版)与
《中山市海岸线、河岸线退让规划管理办法(修订)》(中府(2022)10号)中的相关
规定执行。退让三沾涌规划河口线10米的河道管理范围，应符合《广东省河道
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禁止建设房屋等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禁止修建
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禁止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杆作物;
禁止设置拦河渔具;禁止弃置、堆放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和其他阻碍
行洪或者污染水体的物体:禁止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妨碍河
道行洪的活动;禁止进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4、建筑方案需经水利主管部门审核。
5、本法定图则的所有控制内容，土地使用性质、土地使用兼容性、土地面积、
地面以上总建筑面积、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公共绿地面积为强制性
内容。
6、该项目指标计算以证载面积计算为准。
7、竖向设计应遵循自然地形，场地标高应满足防洪及管线设置要求，不应低
于2.60米(85高程)，与周边道路协调。
8、建筑设计方案应有利于周边地区环境价值的提升，体现品质化、精细化设
计。建筑布局用开散、通透，管控视线通廊，避免出现屏风效应建筑间口率不
宜大于70%。
9、本规划地块的开发建设还应参照《中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
(2023版)的要求。
10、用地涉及改扩建的，应符合《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建设项目准入目录》要
求。
11、本规划经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中山市坦洲镇群联村(C2302单元)06街区01地块规划条件论证报告（2025）》
2025年4月

中山市自然资源局

中山市坦洲镇人民政府
批后公告

项目名称：中山市坦洲镇群联村(C2302单元)06街区

01地块规划条件论证报告（2025）

公示时间：2025年4月

公示方式：

1、现场(中山市自然资源局第四分局(坦洲镇行政服务

中心)一楼、坦洲镇群联村村民委员会公示栏

2、网站(中山市自然资源局政务网、中山市坦洲镇人

民政府政务网)

3、媒体(《中山日报》)

联系地址及电话:

中山市自然资源局第四分局(坦洲镇坦神北路103号

501室)，电话0760-86780930。

中山市坦洲镇人民政府(坦洲镇坦神北路103号507室)，

电话0760-86636686。

批复文件 区域位置示意图

坦洲镇位于中山市南端，珠江磨刀门出海口东岸。东南与珠海市前山、
南屏相邻，西南隔磨刀门水道与珠海市斗门区相望，北接三乡镇和神湾镇，
占据大珠三角的中心地带，距离中山市城区约38公里，距离神湾镇8公里，
距离三乡镇约10公里。

本次论证范围位于坦洲镇群联村中部，北至坦群公路，东、南为农田，
西临三沾涌，论证地块面积约1.22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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